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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深圳市生态环境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圳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袁博、吴文菁、李军红、王越、王乃豪、梁永贤、颜敏、宁冲、林赐铭、张

晓琴、郑浩鑫、张超凡、林崇业、高俊丽、周怡彤、曾恒、张彬声、陈美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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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非道路移动机械大气污染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非道路移动机械大气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程序和评估方法方面的指导。

本文件适用于发生在深圳市范围内因非道路移动机械超标排放导致的大气污染损害数额计算。

深汕特别合作区范围内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大气污染损害数额计算可参照本文件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GB 36886—2018 非道路移动柴油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

GB/T 39793.1—2020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基础方法 第1部分：大气污染虚

拟治理成本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非道路移动机械 non-road mobile machinery

装配有发动机从事建筑和市政施工、港口作业、企业厂（场）内作业、园林作业、机场地勤服务

等作业的移动机械和可运输工业设备。

3.2

污染持续时间 duration of pollution

污染发生至污染结束的时间1)。

3.3

单位治理成本 unit abatement cost

单位时间内治理非道路移动机械（3.1）超标排放的大气污染物所产生的费用
2)
。

3.4

调整系数 adjustment coefficient

用于调整大气污染治理成本与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价值间的差距而确定的系数，反映大气污染物

对于周边人群健康和空气质量的综合影响，取值与大气污染物的危害性、周边环境敏感点、污染物超

标情况、影响区域环境功能类别相关。

[来源：GB/T 39793.1—2020，3.3]

4 工作程序

按照GB/T 39793.1中的规定，可采用大气污染虚拟治理成本法计算非道路移动机械超标排放导致

的大气污染损害数额，其工作程序见图1，具体步骤包括：

a） 确定污染持续时间。根据污染起始时间、污染结束时间和污染暂停时间确定污染持续时间；

b） 确定单位治理成本。根据污染治理设备成本、折旧系数，量化单位时间内治理非道路移动机

1）若期间存在暂停作业的情形则相应扣减污染暂停时间。

2）一般包括污染治理设备的固定资产折旧费用及运行维护费用。



DB4403/T 593—2025

2

械超标排放的大气污染物所产生的费用；

c） 确定调整系数。根据环境敏感点情况、污染物超标情况、排放区域环境空气功能区划类别，

确定调整系数，包括危害系数、受体敏感系数、环境功能系数和超标系数；

d） 计算生态环境损害数额。根据污染持续时间、单位治理成本、调整系数，采用虚拟治理成本

法计算公式，计算生态环境损害数额。

图1 非道路移动机械超标排放导致的大气污染损害数额计算工作程序

5 评估方法

5.1 确定污染持续时间

污染持续时间为污染结束时间减去污染起始时间，计算单位按天计，不足一天按一天计算，期间

存在暂停作业的情形则相应扣减污染暂停时间，若有合理证据证明设备进场后一段时间内未发生超标

排放，则污染持续时间可相应扣减。其中：

a） 污染起始时间为超标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进场时间或其他可代表污染发生的时间，依据施工

合同、设备租赁合同、设备运行记录、设备进场验收单等材料确定；

b） 污染结束时间为超标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退场时间或其他可代表污染结束的时间，依据责令

整改违法行为决定书、现场调查记录、设备退场交验单等材料确定；

c） 污染暂停时间为超标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暂停作业的时间，依据停工通知等材料确定。

5.2 计算单位治理成本

根据污染治理设备成本、折旧系数计算单位治理成本，见公式（1）。

式中：

Ci ——第 i台非道路移动机械对应的单位治理成本，单位：元/天；

Fi ——污染治理设备成本，单位：元。污染治理设备成本包括固定投入成本及运行维护成本，

若采用的污染治理设备涉及运行维护费用，宜一并计入污染治理设备成本。通过实际调

查不少于 3 家能够提供实现稳定达标排放的污染治理设备的设备供应商获得污染治理设

备成本报价，根据当年市场价格计算平均值确定污染治理设备成本；

μi ——折旧系数，单位：无量纲。反映单位时间内（每年）污染治理设备的使用折损情况，以

设备使用年限的倒数计算。若使用颗粒捕集器作为污染治理设备的，折旧系数推荐值为

0.25。

5.3 计算调整系数

根据环境敏感点情况、污染物超标情况、排放区域环境空气功能区划类别，计算调整系数，见公

式（2）。

365/μFC iii  ……………（1）

iiii 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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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γi ——第i台非道路移动机械对应的调整系数，单位：无量纲；

α ——危害系数，单位：无量纲。按照GB/T 39793.1—2020中5.5.1的规定，非道路移动机械

超标排放的大气污染物危害系数取值为1.25；

βi ——第i台非道路移动机械对应的受体敏感系数，单位：无量纲。按照GB/T 39793.1—2020

中5.5.2的规定，根据超标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所在地与下风向区域中人群集聚地的最近

距离确定取值，见表1；

表1 受体敏感系数βi取值表

与敏感区域的最近距离 yi（km） 受体敏感系数βi

yi≤1 1.5

1＜yi≤5 1.2

yi＞5 1

ωi ——第i台非道路移动机械所在地对应的环境功能系数，单位：无量纲。按照GB/T

39793.1—2020中5.5.4的规定，依据《关于调整深圳市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分的通

知》的规定确定超标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所在地的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类别，一类区取

值为2.5，二类区取值为1.5；

τi ——第i台非道路移动机械对应的超标系数，单位：无量纲。按照GB/T 39793.1—2020中

5.5.3的规定，根据排气烟度超标倍数θi确定取值，见表2，超标倍数按照公式（3）计

算。

表2 超标系数τi取值表

排气烟度超标倍数θi 超标系数τi

θi≤2 1.1

2＜θi≤5 1.2

5＜θi≤10 1.3

θi＞10 1.4

式中：

θi ——第i台非道路移动机械对应的排气烟度超标倍数，单位：无量纲；

Zi ——第i台非道路移动机械对应的排气不透光烟度（光吸收系数）测量值，单位：m
-1
；

Bi ——第i台非道路移动机械对应的排气烟度限值，单位：m
-1
。依据《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

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区域的通告》的规定，超标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所在地

已划定低排区的执行GB 36886—2018规定的排气烟度Ⅲ类限值，按照设备额定净功率确

定取值；未划定低排区的按照GB 36886—2018中4.1的规定，根据设备额定净功率和非

道路移动机械排放阶段确定取值，见表3。

表3 排气烟度限值Bi取值表

i

ii

B
BZ 

i ……………（3）

类别 额定净功率Pmax/kW
排气烟度限值Bi

（光吸收系数）/m
-1

Ⅰ类

Pmax＜19 3.00

19≤Pmax＜37 2.00

37≤Pmax＜560 1.61

Ⅱ类

Pmax＜19 2.00

19≤Pmax＜37 1.00

Pmax≥37 0.80

Ⅲ类
Pmax≥37 0.50

Pmax＜37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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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计算生态环境损害数额

根据污染持续时间、单位治理成本、调整系数，计算生态环境损害数额，见公式（4）。

式中：

D ——非道路移动机械造成的大气污染损害数额，单位：元；

ti ——第i台非道路移动机械对应的污染持续时间，单位：天。由5.1计算得到；

γi ——第i台非道路移动机械对应的调整系数，单位：无量纲。由5.3计算得到；

Ci ——第i台非道路移动机械对应的单位治理成本，单位：元/天。由5.2计算得到。





N

i
iii CγtD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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